
中国国际跳棋协会棋手技术等级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国际跳棋棋手技术等级工作，建立

科学的棋手技术水平评价考核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体育法》和《中国国际跳棋协会章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国际跳棋协会(以下简称“中跳协”)实行棋

手技术等级制度。棋手技术等级称号共设 16 个等级和荣誉

称号：国家特级大师、国家大师、棋协大师、候补棋协大师、

棋协一级至十二级棋士，荣誉棋协大师。

第三条 技术等级称号的适用对象是从事和参与国际跳

棋运动、正式参加本办法规定的比赛和考核且成绩达到条件

的棋手，可以凭借成绩申请相应的技术等级称号。

第四条 技术等级称号的申请、审核和授予，应当遵循公

开、公正、效率原则。

第二章 技术等级称号的管理

第五条 棋手技术等级工作实行分级管理。

第六条 中跳协对国家特级大师、国家大师、棋协大师等

级称号进行审核和授予。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国际跳棋协会或相应省级棋

牌管理部门可审核、授予候补棋协大师及以下技术等级。

第八条 地级市国际跳棋协会或相应的市级棋牌管理部

门可审核、授予棋协三级棋士及以下技术等级。

第九条 县（区）级国际跳棋协会或相应的县级棋牌管理

部门可审核、授予棋协五级棋士及以下技术等级。

第十条 中跳协授予的特色学校、基地以及各省级棋牌管

理部门认可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俱乐部、培训学校和青少年宫

可授予棋协十级至十二级棋士称号。

第十一条 中跳协认可的网络考试平台可授予棋协十级

至十二级棋士称号。其他可授予等级称号的网络比赛另行规

定。

第十二条 中跳协棋手技术等级工作实行属地管理。

第十三条 中跳协可授权其他单位管理一定范围内的棋

手技术等级工作，授予相应的等级称号。

第三章 技术等级称号的申请与授予

第十四条 依据比赛成绩申请技术等级的，棋手应当在取

得成绩后 6 个月内申请等级称号，超过此期限的申请不予受

理。

第十五条 棋手申请等级称号时应当提交《中国国际跳棋

协会棋手技术等级称号申请表》、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



比赛秩序册、成绩册、获奖证书复印件。

第十六条 等级称号审核单位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 3

个月内完成审核工作。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审核单位应当

在 1 个月内退回并说明理由。

第十七条 荣誉棋协大师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国际跳棋

协会或相应省级棋牌管理部门审核推荐，报中跳协批准，可

授予荣誉棋协大师称号。

第四章 技术等级标准

第十八条 申请国家特级大师至棋协十二级棋士的棋手

可通过相应的比赛成绩获得，按照附表一、二、三中晋升等

级标准执行。

第十九条 申请国家特级大师、国家大师等级的比赛轮次

不得少于 9 轮，双方每局用时总和(以下简称“总用时”)不

少于 120 分钟;申请棋协大师和候补棋协大师等级的比赛轮

次不得少于 7 轮，总用时不少于 100 分钟;申请一级棋士至

五级棋士等级的比赛轮次不得少于 7 轮，总用时不少于 60

分钟;申请其余等级的比赛轮次不得少于 5 轮，总用时不少

于 40 分钟，其中九级至十二级比赛总用时不少于 30 分钟。

第二十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际跳棋协会或相应省

级棋牌管理部门对于本辖区依据附表一、三标准举办的申请

技术等级的比赛次数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细则。



第二十一条 达到以下标准之一可申请国家特级大师：

（一）获得世界国际跳棋联合会批准的国际特级大师。

（二）获得全国运动会个人赛(成年组)、全国智力运动会

国际跳棋个人赛(成年组)、全国国际跳棋个人锦标赛冠军。

第二十二条 棋协十级至十二级棋士等级称号除采用比

赛形式以外还可采用考核形式直接申请，具体标准如下：

十级棋士：20 分钟内解答 10 道一步打击题和 5 道两步打

击题。

十一级棋士：10 分钟内解答 10 道一步打击题。

十二级棋士：了解国际跳棋基本规则，能够完整下完一盘

棋。

第二十三条 荣誉棋协大师应该是热爱国际跳棋运动、对

本地区和全国国际跳棋事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具有一定国

际跳棋技术水平的个人。

第五章 技术等级证书的管理

第二十四条 棋手技术等级证书由中跳协统一印制。

第二十五条 棋手技术等级证书实行统一编号。

第二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际跳棋协会或相应

省级棋牌管理部门为技术等级证书的一级代发机构，在本辖

区内开展权限范围内的证书审核、授予工作，并委托、指导

二级和三级代发机构开展工作。



第二十七条 一级代发机构应于每年12月31日前向中跳

协上报当年所发各级证书数量和棋手信息。并于每年 1 月第

一个星期和 6月第一个星期的两个规定时段内向中跳协上报

证书订单。

第二十八条 申请技术等级证书的建议收费标准如下：国

家特级大师、国家大师、棋协大师 430 元，候补棋协大师 230

元，棋协一级棋士 180 元，二级棋士 160 元，三级棋士 80

元，四级棋士 75 元，五级棋士 70 元，六级棋士 40 元，七

级至九级棋士 30 元，十级至十二级棋士 20 元。

第二十九条 各级代发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参考中跳协

的建议标准收取证书费用。

第三十条 等级证书遗失或损坏如需补办，需重新补交证

书工本费。

第六章 监督与处罚

第三十一条 中跳协对全国范围内棋手技术等级工作的

审核和授予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各级代发机构应对本辖区内的技术等级管

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如有发现违反本办法规定

授予棋手技术等级证书的，有权举报。情况属实的，中跳协

可责成一级代发机构立即进行整改;情节严重的，可暂停其 1



年的称号审核权。审核权暂停期间，由中跳协指定其他单位

代为行使审核权。审核权暂停期满后，根据整改情况，可以

作出恢复审核权或延长暂停期限的决定。

第三十四条 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棋手，审核单位应当及

时撤销其等级称号，并可以作出 2 年内不再受理其等级称号

申请的决定。

第三十五条 在棋手技术等级审核工作中，工作人员非法

索取、收受当事人财物或谋取其他非法利益，玩忽职守、滥

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据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构成犯罪

的，送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国国际跳棋协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经 2022 年*月*日中跳协理事会审议

批准后实施，2017 年 5 月 23 日中跳协发布的《中国国际跳

棋协会棋手技术等级管理暂行办法》（国跳协字[2017]26 号）

同时废止。



表一：国际跳棋等级赛技术等级晋升对照表

原等级 晋升标准（2 分制）

候补棋协大师（7 轮） 9 分及以上可升棋协大师

棋协一级棋士（7 轮） 9分及以上可升候补棋协大师

棋协二级棋士（7 轮） 8 分及以上可升一级

棋协三级棋士（7 轮） 8 分及以上可升二级

棋协四级棋士（7 轮） 8 分及以上可升三级

棋协五级棋士（7 轮） 6 分及以上可升四级

棋协六级棋士（7 轮） 5 分及以上可升五级

棋协七级棋士 5分及以上可升六级（7 轮） 4分及以上可升六级（5 轮）

棋协八级棋士
7轮 5分及以上可升七级 9 分及以上可升六级

5轮 4分及以上可升七级 7 分及以上可升六级

棋协九级棋士
7轮 4分及以上可升八级 7 分及以上可升七级

5轮 3分及以上可升八级 6 分及以上可升七级

棋协十级棋士
7轮 4分及以上可升九级 7 分及以上可升八级

5轮 3分及以上可升九级 5 分及以上可升八级

棋协十一级棋士
7轮 3分及以上可升十级 6 分及以上可升九级

5轮 2分及以上可升十级 4 分及以上可升九级

棋协十二级棋士
7轮 3 分及以上可升十一级 6 分及以上可升十级

5轮 2 分及以上可升十一级 4 分及以上可升十级

无等级棋手
7轮 3 分及以上可升十二级 6 分及以上可升十一级

5轮 2 分及以上可升十二级 4 分及以上可升十一级

注：

1.申报五级棋士及以上等级的比赛轮次不得少于 7轮；申报其余等级的比赛轮次不得少于 5轮。

2.相邻 2个组别的并组比赛（原则上超过 2个及以上组不得进行并组），高级别棋手在原有基础

得分率增加 1分升级，低级别棋手按照正常得分率升级。例如五级和六级组合并，五级升四级的

基础得分率为 6分，并组情况则 7分升级，六级升五级按照正常得分率 5分升级。



表二：全国国际跳棋比赛技术等级称号标准

比赛名称
组

别

称

号

国家

特级大师

国家

大师

棋协

大师

候补

棋协大师

一级

棋士

二级

棋士

三级

棋士

四级

棋士

全国个人锦标赛 第 1名 2-6 名 7-10 名 11-16 名

全国团体锦标赛 1-2 名 3-4 名 5-8 名 9-12 名

全国青少年锦标赛

14 岁组 1-3 名 4-8 名 9-12 名

12 岁组 第 1名 2-4 名 5-8 名 9-12 名

10 岁组 1-2 名 3-6 名 7-12 名

8 岁组 1-3 名 4-8 名 9-12 名

全国中小学生

锦标赛

中学生组 1-6 名 7-12 名 13-18 名

小学 A组 第 1名 2-6 名 7-12 名

小学 B组 1-3 名 4-6 名 7-12 名

小学 C组 1-3 名 4-6 名 7-12 名

全国大学生锦标赛 个人 1-6 名 7-12 名 13-18 名

备注：1.全国个人锦标赛：参赛人数 30 人（含）以上按表二执行；30 人以下国家大师、棋协大师、候补棋协大师各审核 50%；

2.全国团体锦标赛：在保证队员出场率 70%，胜率 64%的前提下，参赛 20 支（含）队伍以上按表二执行；20支以下棋协大师、候补棋协大师、一级棋士各审核 50% 。

3.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全国中小学生锦标赛：各组参赛人数 30 人（含）以上按表二执行；30人以下，可申请的称号中一级棋士及以下的称号按表中名次的 50%审核（并

组比赛按大年龄段审核）。

4.全国特色学校比赛、全国小棋王争霸赛等，均按全国青少年锦标赛标准降一档执行；全国公开赛、邀请赛等均按全国个人锦标赛标准降一档执行。

5.应用比例审核时非整数采取四舍五入取整数部分。



表三：省级（含）以下国际跳棋比赛技术等级称号标准

比赛名称 组别 称号 棋协大师
候补

棋协大师
一级棋士 二级棋士 三级棋士 四级棋士

省级锦标赛
个人 第 1名 2-3 名 4-8 名

团体 第 1名 2-3 名 4-8 名

地级锦标赛
个人 第 1名 2-3 名 4-8 名

团体 第 1名 2-3 名 4-6 名

县级锦标赛 个人 第 1名 2-3 名 4-8 名

省级青少年锦标赛

14 岁组 1-2 名 3-6 名 7-12 名

12 岁组 第 1名 2-4 名 5-8 名 9-12 名

10 岁组 1-3 名 4-6 名 7-10 名 11-16 名

8 岁组 1-3 名 4-6 名 7-12 名

省级中小学生锦标赛

中学组 1-3 名 4-6 名 7-12 名

小学 A组（5-6 年级） 第 1名 2-6 名 7-12 名

小学 B组（3-4 年级） 1-3 名 4-6 名 7-12 名

小学 C组（1-2 年级） 1-3 名 4-6 名

备注：1.省级以下的比赛，表三作为标准，供地方比赛时参考。因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各省市可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

2.组别人数较少时可并组比赛，审核百分比可参考全国赛标准。


